
West of England Insurance Services (Luxembourg) S.A., 

Tower Bridge Court, 226 Tower Bridge Road, London, SE1 2UP

T: +(44) (0)20 7716 6000  F: +(44) (0)20 7716 6100  

E: mail@westpandi.com  W: www.westpandi.com

船员熟悉船舶险
联系方式
会员如需进一步信息或报价单，请联系协会在伦敦或
香港的承保团队，相关具体信息可以登陆协会网站查
找：

www.westpandi.com

伦敦
电话: +(44) (0)20 7716 6160

邮件: firstname.lastname@westpandi.com

香港
Telephone: +(852) 2529 5724
Email: firstname.lastname@westpandi.com

管理人
West of England Insurance Services (Luxembourg) S.A.

西英伦保险服务（卢森堡）有限公司

为满足会员的运营需求，西
英提供船员熟悉船舶险。

船员熟悉船舶险为会员在买
船、接收船舶之前或卖船之
后，安排船员在船而产生的
责任提供保障。



问题

在这些情况下，会员的身份不再是船东、经营人或承
租人，因此会员对该船不具有保险利益。由于保险利
益是保险赔付的前提条件，因此这些风险不属于通常
P&I险的承保范围。

会员可以额外购买船员熟悉船舶险以获得保障。

保险

对于会员的雇员在会员无保险利益的船舶上产生的法
律或合同责任，该保险予以承保。这些雇员包括船上
的高级船员、普通船员、临时雇员、监货人员和监督
员。

对雇员的责任

承保范围类似于通常的P&I险，包括：

•伤残、疾病和死亡

•遣返费用和替换费用

•工资和船舶事故失业补偿

•个人财产灭失和损坏

船员熟悉船舶和交船前/后
险
通常P&I险承保会员因船员受伤、疾病或死亡所产生
的责任，前提条件是船员合同已经提交并得到协会经
理的批准。而且，以上责任所涉及的人员应是入会船
舶的船员。

买船或接收船舶

在会员买船或接收新造船舶之前，他们通常会派船员
上船熟悉船舶及设备。

卖船后

会员在卖船后，为帮助新船东和其船员接管船舶，可
能会安排一些船员继续留在船上。

在以上两种情况下，会员都可能面临因其船员对新船
东的行为产生的责任。

对第三人的责任

对于雇员在非入会船舶上的行为或过失对第三人产生
的责任，该保险予以承保。

合同或赔付协议下产生的责任

该保险的承保范围扩展至基于会员和非入会船舶船东
之间的合同或赔付协议，会员对其雇员的行为应负的
责任。

但前提是该合同协议必须事先提交协会并得到批准。

限额

该保险对一起事故、事件或一系列事故、事件的赔偿
限额为1000万美元。


